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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

关联交易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为保证基金会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确保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基金会与非关联方的合

法权益。根据《慈善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民间非营

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基金会章程》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本制度适用于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

会）。

第二章 职能机构与职责

第三条 基金会理事会是关联交易的归口管理部门。其主要

职责为：

（一）审核关联方，按程序报批认定。

（二）审核关联交易计划，按程序报批。

（三）对关联交易合同及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和监督。

（四）对关联交易进行监督。

第四条 基金会业务职能部室主要职责有：

（一）起草关联交易计划。

（二）负责组织签署合同，执行关联交易。

（三）建立关联交易的台账和相关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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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关联方的认定

第五条 基金会的关联方通常包括下列各项：

（一）基金会的子公司。

（二）基金会控制、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。

（三）基金会的合营企业。

（四）基金会的联营企业。

（五）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、主要捐赠人、发起人、基金会

理事主要来源单位、关键管理人员。

第四章 关联交易的认定

第六条 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下列各项：

（一）购买或销售商品。

（二）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。

（三）提供或接受劳务。

（四）担保。

（五）提供资金（股权投资）。

（六）关键管理人员薪酬。

第五章关联交易的审批

第七条 根据基金会业务开展需要，业务职能部门负责提出

关联交易计划。报理事长办公会审核通过后，报理事长批准，

基金会财务部备案。

第八条 基金会关联人与基金会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合同

或协议时，采取以下必要的回避措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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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任何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。

（二）关联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基金会的决定。

第六章关联交易的记录与审核

第九条 业务职能部门负责建立关联交易的台帐，与关联方

相关人员核对关联交易账目，及时编制关联交易核对清单

（至少包括关联交易的时间、金额、关联方名称、交易事项

等信息），对不符事项，要说明原因并拟定处理办法，交关

联交易双方负责人审核确认。

第十条 项目部门根据关联交易台账和审核后的关联交易

核对清单，编制关联交易相关表格。关联交易相关表格至少

每季度编制一次，并报送分管会领导审核确认。

第七章关联交易的监督与信息披露

第十一条 基金会与关联方发生关联方交易的及时公开披露，

披露信息包括：

（一）交易的金额。

（二）未结算项目的金额、条款和条件，以及有关提供或

取得担保的信息。

（三）未结算应收项目的坏账准备金额。

（四）定价政策。

第十二条 关联方交易应当分别关联方以及交易类型予以

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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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相似的关联方交易，在不影响财务报表阅读者正确

理解关联方交易对财务报表影响的情况下，可以合并披露。

第十三条 关联交易的监督 。

业务职能部门将关联交易相关表格报送至分管会领导，

对是否存在关联方损害基金会及非关联方权益进行监督。一

旦发现异常情况，业务职能部门应报分管会领导提请理事会、

监事会采取相应措施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批准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